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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6_B9_E4_B8_8D_E5_c32_258634.htm 很高兴以交通部为主

的有关政府部门对船货双方争执已久的THC问题作出了裁决

，明确了“THC（码头作业费）在性质上属集装箱班轮运费

的组成部分”意义深远。这对净化航运市场、规范航运市场

秩序将起到积极作用。但目前班轮公司仍我行我素，藐视政

府的裁决，照收THC等各种运费之外的不合理费用。 目前，

在我国的航运市场上表现极不合理的现象是船东向运输合同

的第三方，即在出口FOB、进口CIF、CFR下，向收发货人收

取诸如文件费、铅封费、设备交接单费、换单费、设备操作

管理费、订舱费、THC、ORC等，还有一些依附于船东的物

流企业更是擅自提高代理收费标淮。收费方处于完全垄断和

优势地位，收发货人若不付这些费用，他们就不给发这批货

或不让提这批货。面对这种极不公平的，甚至可谓掠夺的行

为，急于发货或提货的收发货人只能任凭宰割，毫无还手之

力。 对此，笔者认为需从源头遏止，即从航运法规上明确规

定承运人在其责任范围内，应把所有可能发生的费用纳入运

输成本，不允许分割单列，不允许在运费之外再收取诸如文

件费、铅封费、设备交接单费、换单费、设备操作管理费、

订舱费、THC、ORC等费用。特别是对运输合同的第三方，

班轮公司不得巧立名目收取属于应包含在运费中的任何费用

，以确保航运市场处于透明、净化、公平合理的状态，减少

和杜绝那种“猫腻”，甚至是明火执仗式的强权掠夺行为，

这对包括我国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 向运输合同的第三方收取费用，既然有很大的弊病，为何

没有在政策法规上加以遏止？这可能缘于我国《海商法》制

定得比较早。当时FOB（出口）占的比重小，加之航运市场

上收费相对规范；除收取运费外，承运人没有杂七杂八的收

费。但如今，航运市场已对外开放十多年了，许多国际航商

凭借其优势地位巧立名目向我国货主收费，以下简单举例说

明： 2002年船货双方开始THC之争，但THC前所未闻。THC

能否从运费中剥离单独收取？既然船方承认THC是运费的剥

离，那么它本身应是运费组成部分。船东要剥离的理由是为

使运费更加透明。但把THC含在运费里，运费就不透明了吗

？ 明眼人一听就明白：THC是港务部门向船东的收费，是船

东计入运输成本的一部分。对作为运输合同的货方，是含在

运费里还是剥离单收，理论上讲无所谓，因为总要付运费。

但事实并不是那么简单，船东支付给港务部门的THC是多少

，货主并不清楚，船东不会公开他与港务部门的合同，这就

有了新的问题：船东除收取运费赚取利润以外，还重复向第

三方收取THC，而且这里收取的THC已不是船东原来辩解的

代收代付，是膨胀了的、重复的THC，是承运人取得额外利

润的增长点，这种额外利润是没有竞争性的，是霸王收费，

付多少是船东说了算。今年年初，一些船东在华南港口就提

高了THC的收费标准。若不是交通部及时制止，情况可能愈

演愈烈。 前年发生在厦门的铅封费，也是船东创新的霸王之

作。集装箱具有安全、方便、迅速等优点，这意味着作为一

个合格的运输工具，集装箱应包括用于保证集装箱运输安全

的铅封。在这之前的二十多年里，承运人从未收过铅封费，

为何又提出来要收呢？而且在马士基的收费通知里明目张胆



地宣称“从2005年5月1日起，马士基海陆决定，原来在中国

大陆地区征收的各种与设备操作管理相关的收费项目（注：

指包含铅封费在内的）将被废除和取代，新的单项收费命名

为‘设备操作管理费’。”只要是集装箱装运，不论在世界

何地都有铅封，为什么独在“中国大陆地区”征收？而马士

基厦门分公司的函中称：“任何客户如不愿支付该费用，可

在任何时间选择其他合适的服务商。”听起来多么有理、公

平！ 若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班轮公司不会去得罪众多货

主而如此收费。但十年后的今天，他们敢如此盛气凌人，主

要原因在于其在中国揽取的出口货物以FOB贸易条款成交的

居多。FOB出口贸易下由买方指定承运人并支付运费，班轮

公司为让利于指定他们承运的买方，就对我国发货人以强凌

弱，收什么费、收多少没商量，你不付“可在任何时候选择

其他合适的服务商”。在FOB条款下，由买方负责租船订舱

，卖方还有“选择其他合适的服务商”的权利吗？只有屈服

于船方淫威。如此不公平，难道还要让它横行于市？ 海运费

是海上承运人根据运输合同履行货物运输的义务，从托运人

那里取得的对价，完全体现了承运人意愿，客观上受航运市

场供求规律影响。航运市场上只允许承运人收取运费(把所有

成本都算进运费里)，不会对承运人造成任何伤害。在开放的

航运市场上，买卖双方讨价还价是很正常的市场行为，是公

平的交易，但对买卖双方以外的第三方而言，因与承运方不

对价，要支付任何费用就会处于极不对等、不公平的地位。 

对此，承运方有个歪理：可由贸易合同确定这些承运商，从

运费里剥离的费用由那一方来付。这把矛盾又转移给了买卖

双方，难道这不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本应可由一个运输合同



解决的，现在要由两个合同决，增加贸易的烦琐性，把贸易

成本计算复杂化，这符合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吗？ 首先，为方

便和简化贸易的操作，国际商会制订了“国际贸易术语解释

”，使用统一制订的贸易术语（FOB、CIF等），避免了系列

责任划分的再协商，方便了国际贸易的开展，提高了工作效

率。正如集装箱装运条款的CY-CY（堆场到堆场）

、CFS-CFS（场站到场站）、Door-Door（门对门）一样，贸

易、运输合同双方都明白其责任、费用的划分，而无需把运

费中各个部分再分解开协商。 其次，贸易合同只能说承运商

剥离出来的费用由谁去付，但又不能约定付多少，需由承运

商决定后再由买卖双方约定，这就决定了运输合同第三方必

受制于承运人。如前面所述，剥离收费项目主要目的是坑合

同的第三方。某些听起来是代收代付的费用（如THC、铅封

费等），在收费过程中并不以事实说了算，而是承运人随意

决定，如几元钱的封志可收取几十元；有的港口收，有的港

口可以不收；中国港口要收，其他国家、地区港口可不收，

这还有什么公道和诚信可言？ 总之，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应体

察我国收、发货人的地位和困境，解决我国货主受挤压的问

题，在政策法规上应制定有利于维护我国货主的利益，维护

国际航运秩序和国际贸易惯例，宏观上这也是维护国家的整

体利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